承   诺   书

为配合做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进沪车辆的安全检查工作，本人承诺以下事项：

一、保证并自觉遵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政府发布的临时性管制措施。

二、本人使用的车辆进沪时，保证随车不携带爆炸物、剧毒化学品、放射性同位素、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，不携带管制刀具、弓弩等管制物品，不携带法律明令禁止的其他物品。

三、保证所申领的《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》与申请车辆信息一致。并按要求粘贴在申领车辆前档风玻璃右下角，不转让或伪造、变造、倒卖《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》；

四、不将车辆借给他人驶入上海市境，或不安排其他未经公安机关审核同意的人员驾驶本车进入上海市境。一旦遗失或被盗，及时报告公安机关。

五、如违反上述事项，本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0年  月  日
注：本《承诺书》适用于申领《世博会上海市境陆路道口专用通行证》的个人。

（本页为正面）
法律责任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：违反国家规定，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携带、使用、提供、处置爆炸性、毒害性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。第三十二条规定：非法携带枪支、弹药或者弩、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。非法携带枪支、弹药或者弩、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
构成犯罪的，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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